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簡字第3210號
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蘇仕倫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

軍偵字第70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蘇仕倫犯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如易服

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一、蘇仕倫基於賭博犯意，自民國112年6、7月間起至同年00月

間止(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自110年4月6日起至112年1

月18日止，應予更正)，在營內寢室或位於新北市石碇區之

住所內(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在臺北市東區附近某酒

吧內，應予更正)，利用網際網路連線「泊樂娛樂城」（網

址為bm9981.com）賭博網站（下簡稱本案網站），以所使用

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，及以其母林月卿之姓名與所申

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號帳戶（下簡稱本

案玉山帳戶），登錄註冊會員帳號l00000000及密碼後，先

至便利商店以代碼繳費之方式儲值賭金，即可在本案網站內

下注簽賭籃球及棒球等體育賽事及運動彩券。賭玩下注之最

低金額為新臺幣100元，獲利則看賠率。嗣於同年00月間某

日，因網路簽賭欠債，始經原服役單位輔導長發現上情。案

經金門憲兵隊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(下稱新北地檢署)陳

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(下稱臺

北地檢署)檢察官偵查並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二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蘇仕倫坦承不諱(偵新北地檢署軍

偵卷第6至7頁、臺北地檢署軍偵卷第17至19頁)，並有被告

在本案網站之登錄註冊、儲值、下注及提領紀錄之手機擷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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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本案網站之手機擷圖、本案玉山帳戶申請人資料及交易明

細附卷可稽(新北地檢署軍偵卷第15頁、臺北地檢署軍偵卷

第35至39頁)，堪認被告上開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

符，而可憑信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依法

論科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  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、第1項之以網際網路

賭博財物罪。又被告在上揭期間多次簽賭下注之行為，係基

於同一賭博犯意而為，且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，侵害同

一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，

在時間差距上，難以強行分開，在主觀上顯係基於同一之犯

意接續為之，應以接續犯予以評價而論以一罪。

 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無視政府機關宣導禁止

賭博之禁令，竟透過網際網路下注簽賭，足以敗壞社會風

氣，對公眾形成負面示範，足生不良影響，所為應予非難；

再參酌被告賭博之期間固非短，惟下注之金額不高，是其行

為對社會之危害性尚難謂高，故其責任刑應屬低度刑之範

圍；再衡之被告前有洗錢之前科紀錄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

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，素行不佳，無從為量刑有利之考量因

素；然審酌被告犯後坦承所犯，犯後態度良好，兼衡其自陳

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，業工，因賭博導致向民間借貸而欠債

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

折算標準。

四、沒收部分：

  ㈠卷內並無被告因本案犯罪獲有所得之積極證據，故無犯罪所

得，而無諭知沒收之必要。

  ㈡被告用其手機連結網路為本案賭博行為，其手機固屬供犯罪

所用之物，然衡諸常情，其手機主要係供其日常聯絡，非專

供賭博所用，故不予宣告沒收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，刑法第266條第1

項、第2項、第42條第3項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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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

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弘杰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    法　官　蔡宗儒
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劉郅享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
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，處5萬元以下罰

金。
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

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
犯第1項之罪，當場賭博之器具、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

財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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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3210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蘇仕倫




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軍偵字第70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蘇仕倫犯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蘇仕倫基於賭博犯意，自民國112年6、7月間起至同年00月間止(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自110年4月6日起至112年1月18日止，應予更正)，在營內寢室或位於新北市石碇區之住所內(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在臺北市東區附近某酒吧內，應予更正)，利用網際網路連線「泊樂娛樂城」（網址為bm9981.com）賭博網站（下簡稱本案網站），以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，及以其母林月卿之姓名與所申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號帳戶（下簡稱本案玉山帳戶），登錄註冊會員帳號l00000000及密碼後，先至便利商店以代碼繳費之方式儲值賭金，即可在本案網站內下注簽賭籃球及棒球等體育賽事及運動彩券。賭玩下注之最低金額為新臺幣100元，獲利則看賠率。嗣於同年00月間某日，因網路簽賭欠債，始經原服役單位輔導長發現上情。案經金門憲兵隊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(下稱新北地檢署)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(下稱臺北地檢署)檢察官偵查並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二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蘇仕倫坦承不諱(偵新北地檢署軍偵卷第6至7頁、臺北地檢署軍偵卷第17至19頁)，並有被告在本案網站之登錄註冊、儲值、下注及提領紀錄之手機擷圖與本案網站之手機擷圖、本案玉山帳戶申請人資料及交易明細附卷可稽(新北地檢署軍偵卷第15頁、臺北地檢署軍偵卷第35至39頁)，堪認被告上開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而可憑信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  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、第1項之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。又被告在上揭期間多次簽賭下注之行為，係基於同一賭博犯意而為，且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，侵害同一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，在時間差距上，難以強行分開，在主觀上顯係基於同一之犯意接續為之，應以接續犯予以評價而論以一罪。
 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無視政府機關宣導禁止賭博之禁令，竟透過網際網路下注簽賭，足以敗壞社會風氣，對公眾形成負面示範，足生不良影響，所為應予非難；再參酌被告賭博之期間固非短，惟下注之金額不高，是其行為對社會之危害性尚難謂高，故其責任刑應屬低度刑之範圍；再衡之被告前有洗錢之前科紀錄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，素行不佳，無從為量刑有利之考量因素；然審酌被告犯後坦承所犯，犯後態度良好，兼衡其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，業工，因賭博導致向民間借貸而欠債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沒收部分：
  ㈠卷內並無被告因本案犯罪獲有所得之積極證據，故無犯罪所得，而無諭知沒收之必要。
  ㈡被告用其手機連結網路為本案賭博行為，其手機固屬供犯罪所用之物，然衡諸常情，其手機主要係供其日常聯絡，非專供賭博所用，故不予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，刑法第266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42條第3項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弘杰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    法　官　蔡宗儒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劉郅享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，處5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犯第1項之罪，當場賭博之器具、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3210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蘇仕倫


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
軍偵字第70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蘇仕倫犯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如易服
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蘇仕倫基於賭博犯意，自民國112年6、7月間起至同年00月
    間止(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自110年4月6日起至112年1
    月18日止，應予更正)，在營內寢室或位於新北市石碇區之
    住所內(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在臺北市東區附近某酒
    吧內，應予更正)，利用網際網路連線「泊樂娛樂城」（網
    址為bm9981.com）賭博網站（下簡稱本案網站），以所使用
    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，及以其母林月卿之姓名與所申
    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號帳戶（下簡稱本
    案玉山帳戶），登錄註冊會員帳號l00000000及密碼後，先
    至便利商店以代碼繳費之方式儲值賭金，即可在本案網站內
    下注簽賭籃球及棒球等體育賽事及運動彩券。賭玩下注之最
    低金額為新臺幣100元，獲利則看賠率。嗣於同年00月間某
    日，因網路簽賭欠債，始經原服役單位輔導長發現上情。案
    經金門憲兵隊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(下稱新北地檢署)陳
    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(下稱臺
    北地檢署)檢察官偵查並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二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蘇仕倫坦承不諱(偵新北地檢署軍
    偵卷第6至7頁、臺北地檢署軍偵卷第17至19頁)，並有被告
    在本案網站之登錄註冊、儲值、下注及提領紀錄之手機擷圖
    與本案網站之手機擷圖、本案玉山帳戶申請人資料及交易明
    細附卷可稽(新北地檢署軍偵卷第15頁、臺北地檢署軍偵卷
    第35至39頁)，堪認被告上開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
    ，而可憑信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依法論
    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  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、第1項之以網際網路賭
    博財物罪。又被告在上揭期間多次簽賭下注之行為，係基於
    同一賭博犯意而為，且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，侵害同一
    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，在
    時間差距上，難以強行分開，在主觀上顯係基於同一之犯意
    接續為之，應以接續犯予以評價而論以一罪。
 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無視政府機關宣導禁止
    賭博之禁令，竟透過網際網路下注簽賭，足以敗壞社會風氣
    ，對公眾形成負面示範，足生不良影響，所為應予非難；再
    參酌被告賭博之期間固非短，惟下注之金額不高，是其行為
    對社會之危害性尚難謂高，故其責任刑應屬低度刑之範圍；
    再衡之被告前有洗錢之前科紀錄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
    紀錄表在卷可參，素行不佳，無從為量刑有利之考量因素；
    然審酌被告犯後坦承所犯，犯後態度良好，兼衡其自陳高中
    肄業之智識程度，業工，因賭博導致向民間借貸而欠債等一
    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
    標準。
四、沒收部分：
  ㈠卷內並無被告因本案犯罪獲有所得之積極證據，故無犯罪所
    得，而無諭知沒收之必要。
  ㈡被告用其手機連結網路為本案賭博行為，其手機固屬供犯罪
    所用之物，然衡諸常情，其手機主要係供其日常聯絡，非專
    供賭博所用，故不予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，刑法第266條第1
    項、第2項、第42條第3項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
   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
    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弘杰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    法　官　蔡宗儒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劉郅享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，處5萬元以下罰金
。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
，亦同。
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犯第1項之罪，當場賭博之器具、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
財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3210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蘇仕倫


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軍偵字第70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蘇仕倫犯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蘇仕倫基於賭博犯意，自民國112年6、7月間起至同年00月間止(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自110年4月6日起至112年1月18日止，應予更正)，在營內寢室或位於新北市石碇區之住所內(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在臺北市東區附近某酒吧內，應予更正)，利用網際網路連線「泊樂娛樂城」（網址為bm9981.com）賭博網站（下簡稱本案網站），以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，及以其母林月卿之姓名與所申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號帳戶（下簡稱本案玉山帳戶），登錄註冊會員帳號l00000000及密碼後，先至便利商店以代碼繳費之方式儲值賭金，即可在本案網站內下注簽賭籃球及棒球等體育賽事及運動彩券。賭玩下注之最低金額為新臺幣100元，獲利則看賠率。嗣於同年00月間某日，因網路簽賭欠債，始經原服役單位輔導長發現上情。案經金門憲兵隊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(下稱新北地檢署)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(下稱臺北地檢署)檢察官偵查並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二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蘇仕倫坦承不諱(偵新北地檢署軍偵卷第6至7頁、臺北地檢署軍偵卷第17至19頁)，並有被告在本案網站之登錄註冊、儲值、下注及提領紀錄之手機擷圖與本案網站之手機擷圖、本案玉山帳戶申請人資料及交易明細附卷可稽(新北地檢署軍偵卷第15頁、臺北地檢署軍偵卷第35至39頁)，堪認被告上開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而可憑信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  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、第1項之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。又被告在上揭期間多次簽賭下注之行為，係基於同一賭博犯意而為，且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，侵害同一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，在時間差距上，難以強行分開，在主觀上顯係基於同一之犯意接續為之，應以接續犯予以評價而論以一罪。
 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無視政府機關宣導禁止賭博之禁令，竟透過網際網路下注簽賭，足以敗壞社會風氣，對公眾形成負面示範，足生不良影響，所為應予非難；再參酌被告賭博之期間固非短，惟下注之金額不高，是其行為對社會之危害性尚難謂高，故其責任刑應屬低度刑之範圍；再衡之被告前有洗錢之前科紀錄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，素行不佳，無從為量刑有利之考量因素；然審酌被告犯後坦承所犯，犯後態度良好，兼衡其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，業工，因賭博導致向民間借貸而欠債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沒收部分：
  ㈠卷內並無被告因本案犯罪獲有所得之積極證據，故無犯罪所得，而無諭知沒收之必要。
  ㈡被告用其手機連結網路為本案賭博行為，其手機固屬供犯罪所用之物，然衡諸常情，其手機主要係供其日常聯絡，非專供賭博所用，故不予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，刑法第266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42條第3項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弘杰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    法　官　蔡宗儒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劉郅享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，處5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犯第1項之罪，當場賭博之器具、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


